附件
决定废止的市商务局文件目录
因文件工作动态调整或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废止失效文件3个：
1.《关于印发<朝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生活必需品保障供应应急预案>的通知》（朝商发〔2022〕7号），责任科室：商贸运行指导科。
2.《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宿业重点场所疫情防控的通知》（朝商发〔2022〕34号），责任科室：市场信用建设科。
3.《关于朝阳名优特新农产品展销暨年货大集市县联动促消费活动的总结报告》（朝商〔2023〕2号），责任科室：市场信用建设科。
经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方专家审查，我局复查，废止存在涉嫌违反公平竞争表述的文件2个：
1.《朝阳市商务局等12部门关于印发<推动全市网红经济发展工作方案（2024-2026）>的通知》（朝商发〔2024〕31号），责任科室：电子商务科。
2.《关于印发<朝阳市2025年商务工作要点>的通知》（朝商发〔2025〕6号），责任科室：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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